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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部分   
 

 

 
本文档状态  

本文档为注册服务商间域名转让政策 (IRTP) C 部分最终问题报告的执行摘要，由通用域名

支持组织 (GNSO) 提出申请，ICANN 员工负责编制完成。 

 

 

 

 

 

该文件已由英语翻译成各国语言，以方便各国读者理解。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已尽量确保翻译内容的准确性。不过，ICANN 的工作语言仍然为英语。本文件的

英文原版是唯一的官方权威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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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执行摘要  

 

1.1 本最终问题报告旨在解决与注册服务商间域名转让政策 (IRTP) 有关的三大问题。

IRTP 是通过 GNSO 政策制定流程 (PDP) 所制定的共识性政策，目前正在接受 

GNSO 审查。 

 

1.2   解决的三大问题是： 

-‐ “变更控制”功能，包括调查目前如何实现这种功能、国家代码域名空间内是否

有合适的实例可以作为通用顶级域名 (gTLD) 空间的最佳参考，以及所有相关

的安全问题。它还应包括锁定程序的审查（如第 8、9 号拒绝原因中所述），

以便在域名合法转让的活跃性和安全性之间取得平衡。 

-‐ 是否应实施限时授权表 (FOA) 的规定以彻底避免欺诈性域名转让。例如，如果

受让域名的注册服务商已向转让联系人发送并取回了授权表，但域名已被锁

定，则该注册商可保留该授权表等待域名状态调整。在此期间，注册人或其他

注册信息可能有所变更。 

-‐ 是否可要求注册机构采用 IANA ID 而非专有 ID 来标识注册服务商，从而精简

转让流程。 

 

1.3 为审查此政策，GNSO 组成了域名转让工作小组，负责从现有政策中汲取经验，并

为接下来的政策制定工作提供建议。工作小组建议 GNSO 对政策的部分内容作进

一步说明，并确定政策制定工作中的若干潜在问题。志愿小组对这些潜在问题进行

了审查，并提出了一系列共识性政策，将这些问题适当归类（详见

http://gnso.icann.org/drafts/transfer-wg-recommendations-pdp-groupings-

19mar08.pdf）。在 IRTP B 部分完成后，GNSO 委员会决定就域名转让工作小组所

确定的 C 类问题中的余下部分以及 IRTP B 部分共识性政策工作小组所提的一个问

题发布问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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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初步问题报告已开始接受公众评论（请访问 http://www.icann.org/en/public-

comment/irtp-c-preliminary-report-25jul11-en.htm）。公众评论报告收于附录 A 中，

也可通过以下网址查看： http://www.icann.org/en/public-comment/report-comments-

irtp-c-preliminary-issue-report-29aug11-en.pdf.  

 

1.5 本报告第 4 节逐一探讨了这三个问题，为进一步政策制定工作提供了文档和流程参

考，并指出在某些方面深入搜集数据资料可能具有一定价值。 

 

1.6 总法律顾问已确定启动专门的政策制定流程来单独审议这些问题完全符合 ICANN 

的政策制定流程范围、GNSO 的职责范围，同时也符合 ICANN 工作人员的建议。 


